
主日讀經示範－以賽亞第四九～五十章 

【讀經範圍】 

 以賽亞第四九～五十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 以賽亞書第四九～五十章可以分為七個段落，『耶和華僕人的三個身位』(四九 1∼9 上)、

『被擄者蒙福的歸回』(9 下∼13)、『耶和華如何寶愛錫安』(14∼21)、『耶和華向列國舉手，向

萬民豎立旌旗，好聚集錫安四散的俘虜 』(22∼26)、『錫安被棄的原因』(五十 1∼3)、『耶和

華的僕人（以賽亞，豫表基督）所領受的教誨，並他所過的生活』(4∼9)、『敬畏耶和華並聽

從祂僕人聲音者，如何行在暗中而有亮光』(10∼11)。以賽亞四十九、五十章將基督陳明為耶

和華的僕人，如耶和華的申言者以賽亞所豫表者，作眾民的約，復興遍地。。 

（問：耶和華僕人的三個身位，是哪三個身位？） 

＊賽 49:3 【祂對我說，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榮耀。】 

＊賽 49:3註 1 耶和華認為申言者以賽亞是祂的僕人，是以色列的一部分，使祂得榮耀。 

＊賽 49:4註 1 在這裏以賽亞豫表基督。 

（問：耶和華如何寶愛錫安？） 

＊賽 49:15 【婦人焉能忘記她喫奶的嬰孩，不憐恤她親生的兒子？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

忘記你。】 

＊賽 49:16 【看哪，我已將你銘刻在我掌上；你的牆垣常在我面前。】 

（問：錫安被棄的原因？） 

＊賽 50:1 【耶和華如此說，我休了你們的母親，休書在那裏？我將你們賣給我那一個債

主呢？看哪，你們被賣，是因你們的罪孽；你們的母親被休，是因你們的過

犯。】 

（問：敬畏耶和華並聽從祂僕人聲音者，如何行在暗中而有亮光？） 

＊賽 50:10 【你們中間誰敬畏耶和華，聽從祂僕人的聲音，而行在暗中沒有亮光？他當信

靠耶和華的名，依賴自己的神。】 

【禱背經節】 

 賽四九 13、賽五十 4。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
 1、…我還要立你作_______________，叫你_______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極。（賽四九 6。） 

 2、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________，使我知道怎樣用________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

________喚醒我；祂喚醒我的________，使我能聽，像受教者一樣。（賽五十 4。） 

【聖經學習單答案】  

1、外邦人的光、施行；2、舌頭、言語、早晨、耳朵。  



讀經小組示範－以賽亞第四九～五十章 

 要明白以賽亞四十九章，就需要看見耶和華的僕人有三位－基督、（賽四九 5～9 上、）申

言者以賽亞、（賽四九 1～4、）和以色列。（賽四九 3。）申言者以賽亞和以色列都終極完成

於基督。所以這三者就是一個僕人。首先，這三者都是以色列人。其次，全體以色列人乃是

神在舊約裏的僕人和見證人。以賽亞既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，所以也是耶和華的僕人。 

（問：如何看出以賽亞四十九章三位耶和華的僕人是一？其中又有什麼意涵？） 

＊賽 49:1註 1 以賽亞作耶和華的代言人事奉耶和華，說出耶和華的話，這話乃是祂自己的具

體表現。（1∼4。）以賽亞的申言幫助以色列得釋放，以及重建殿和城。外邦

王古列、神的選民以色列、和神所設立的申言者以賽亞，都作了相同的事以討

神喜悅。他們所作的，就是釋放神的子民，建造神的家，並建立神的國（由耶

路撒冷城所表徵。）因此，他們都豫表基督作神的僕人。所有在基督裏，並因

此與基督是一，釋放神子民並建造祂家和祂國的人，都是神的僕人。 

（問：以賽亞四十九章 6節所說的「你」是指誰？） 

＊賽 49:6註 3 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事奉神，乃是作神選民的約和光，叫祂成為神完全的救

恩，直到地極。 

（問：接續上題，這裏所說的「救恩」其完整的內涵是什麼？） 

＊賽 49:6註 3 神完全的救恩是基於神的公義，完成於神的生命。神公理中的義，以及藉神的

光而有的生命，乃是神救恩的兩個基本因素。神救恩的兩方面，包括基督作

約，為著稱義；以及基督作光，為著生命。基督作約，藉著祂的死滿足神的公

義，好稱義我們，這是神完全救恩的基礎；基督作光，在祂的復活裏分賜生

命，這是神完全救恩的完成。 

【本章思路】 

 在以賽亞四十章一至九節上，啟示耶和華的僕人有三位；九節下半至十三節說到被擄者蒙

福的歸回；十四至二十一節啟示，耶和華如何寶貴錫安；二十二至二十六節，耶和華向列國

舉手，向萬民豎立旌旗，好聚集錫安四散的被擄者。五十章一至三節，記載錫安被棄的原

因；四至九節描述耶和華的僕人（以賽亞，豫表基督）所領受的指教，並他所過的生活；至

終，十至十一節告訴我們，那敬畏耶和華，聽從祂僕人之話者，如何行在暗中而有光。 

 在新約裏，基督被揭示為神的僕人（可十 45）和見證人。（啟一 5。）這再次顯示作為耶和

華的僕人，以賽亞、以色列、和基督乃是一。但在新約，我們更清楚的看見，我們作神的僕

人，與基督乃是一，因為新約說我們是在基督裏。（林前一 30。）我們合起來乃是一個團體

的基督。我們既在這團體的基督裏，而基督是神的僕人，我們也就是神的僕人，神的見證

人。這就是神永遠的眼光，也是我們所需要，以明白以賽亞四十九至五十章的眼光。 

（以賽亞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五篇，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（四）） 


